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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全港數以萬計的「特殊學習障礙」兒童及青少年

各 位 議 員 ：

您 們 好 ！

近 期 看 到 特 首 董 建 華 先 生 在 施 政 佈 告 ㆗ ， 繼 續 投 放 資 源 在

教 育 ㆖，來 年 將 額 增 撥 款 約 五 十 五 億 元，他 指 出 要 做 好「 教

育 ㆔ 件 事 」：

㆒ 、  普 遍 提 高 ㆗ 、 小 學 生 的 水 準

㆓ 、  精 極 擴 充 大 專 學 額 ， 培 養 更 多 優 秀 的 大 專 畢 業 生

㆔ 、  倡 導 終 身 學 習

本 來 很 高 興 他 在 教 育 方 面 投 放 資 源 改 善 教 育，但 可 惜 在 教 育

改 革 裏 資 源 運 用 和 政 策 ㆖ 對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學 生，並 沒 有 作 出

適 當 和 針 對 性 的 教 育 方 案 。 實 在 慨 嘆 這 些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學

生 ， 依 然 是 最 被 忽 略 的 ㆒ 群 ．「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」 學 童 智 商 正

常，而 且 當 ㆗ 竟 然 有 智 商 超 過 1 3 0 的 智 優 生 ！ 以 現 時 教 育 政

策 需 於 ㆒ 般 主 流 學 校 受 教 育，但 他 們 的 學 習 績 就 可 以 用 慘

不 忍 睹 來 形 容 。 現 今 社 會 風 氣 是 ：『 讀 唔 成 書 ， 就 冇 用 ！ 』

家 長 縱 使 用 盡 方 法，每 ㆝ 花 去 所 有 時 間 去 幫 學 童 溫 習 和 做 功

課 ，也 未 起 色．更 導 致 學 童 變 得 厭 惡 ㆖ 學 ，繼 而 行 為 亦 會 出

現 偏 差；當 升 ㆖ ㆗ 學 時 ，會 有 反 社 會 行 為 出 現， 因 而 成 為 暴

風 少 年 ， 流 連 在 外 邊 和 被 黑 社 會 份 子 利 用 作 犯 法 的 祺 子 。

本 會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㆓ 月 與 ㆗ 文 大 學 書 院 學 生，為 本 會 家 長 展

開 問 卷 調 查 ， 探 討 學 障 學 童 在 校 內 接 受 教 育 的 實 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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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結 果 ：

1 .  閱 讀 障 礙 的 嚴 重 性 8 6 . 1 1%，視 覺 空 間 感 知 障 礙 嚴 重 性

6 1 . 5 7 %及 發 展 性 協 調 障 礙 6 0 %。

2 .  7 2 . 6 %沒 有 尋 求 協 助 ， 不 知 有 關 服 務 存 在 4 8 . 1 5 %， 認

為 服 務 不 完 善 佔 2 9 . 6 3 %。

3 .  家 長 滿 意 機 構 為 香 港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協 會 ， 其 次 為 生

處 各 區 兒 童 體 能 智 能 測 驗 ㆗ 心 ， 最 感 不 滿 的 機 構 為 大

口 環 根 德 公 爵 夫 ㆟ 兒 童 醫 院 。

4 .  超 過 九 成 由 父 母 發 現 ， 只 有 1 0 %由 老 師 發 現 。

5 .  大 約 8 成 家 長 認 為 老 師 對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認 識 不 足 ， 只

有 大 約 5 %的 家 長 認 為 老 師 對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有 足 夠 認

識 。

有 關 是 次 之 詳 細 調 查 結 果 ， 可 瀏 覽 敝 會 網 頁

h t t p : / / w w w. a s l d . o r g . h k

敝 會 ㆒ 直 於 資 源 緊 缺 的 情 況 ㆘，依 然 不 捨 不 棄 的 為 這 些

家 庭 服 務．過 往 幾 年，我 們 致 力 社 會 教 育 的 工 作．透 過 各 類

型 講 座，分 別 在 社 區 ㆗ 心、大 學、小 學 等，將 有 關 的 訊 息 傳

遞 出 去，務 求 令 每 ㆒ 個 階 層 ㆟ 士 也 能 有 機 會 認 識「 特 殊 學 習

障 礙 」． 除 此 以 外 ， 更 肩 負 為 這 些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籌 備 各 類 型

活 動，培 養 他 們 的 所 長，以 免 他 們 誤 入 歧 途，成 為 社 會 ㆖ 沉

重 的 負 擔．敝 會 ㆒ 直 以 來 的 努 力，更 被 傳 媒 爭 相 報 導 過．唯

獨 是 於 教 育 政 策、資 源 分 配 方 面 依 然 未 起 有 起 色，敝 會 希 望

透 過 各 立 法 局 議 員 的 關 注 ， 能 為 這 些 學 童 爭 取 到 適 切 的 教

育 、 醫 療 及 福 利 ．

於 教 育 服 務 方 面 敝 會 有 以 ㆘ 的 意 見於 教 育 服 務 方 面 敝 會 有 以 ㆘ 的 意 見於 教 育 服 務 方 面 敝 會 有 以 ㆘ 的 意 見於 教 育 服 務 方 面 敝 會 有 以 ㆘ 的 意 見 ：：：：

「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」兒 童 雖 然 有 機 會 享 受 ９ 年 免 費 教 育 ， 但 可

惜 並 不 等 於 他 們 有 同 等 機 會 學 習． 港 府 更 有 機 會 將 九 年 教 育

提 升 為 １ ２ 年 免 費 教 育 ． 但 在 於 這 些 學 童 來 說 ， 假 若 仍 然 依

照 現 時 的 模 式 受 教 ， 簡 直 是 苦 不 堪 言 ． 曾 有 學 童 向 家 長 提

詢 ， ９ 年 免 費 教 育 是 否 包 括 幼 稚 園 ㆗ 的 ３ 年 ， 因 為 他 們 所 想

到 的 是 ， 若 幼 稚 園 的 年 期 也 在 計 算 之 內 ， 他 們 只 需 完 成 小

六 ， 便 可 脫 離 苦 海 ． 各 位 議 員 ， 希 望 大 家 能 靜 心 聆 聽 ， 在 於

這 班 學 童 來 說 ， 現 時 的 校 園 生 活 只 是 打 擊 他 們 的 自 信 ， 令 他

們 受 到 不 停 挫 敗 ． 若 港 府 於 這 時 落 實 １ ２ 年 免 費 教 育 ， 只 怕

會 造 成 嚴 重 的 社 會 問 題 ．

１ ）  現 時 本 港 的 教 育 界 對 教 導 這 些 學 童 仍 然 沒 有 足 夠 的 認

識，缺 乏 培 訓．教 署 亦 沒 有 為 學 校 增 加 資 源 去 應 付 這 些

學 童 的 需 要 ．

２ ）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之「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〜 教 育 實 務 守 則 」已

擬 定．但 到 底 有 多 少 辦 學 團 體 能 真 正 瞭 解 歧 視 的 定 義 ？

老 師 們 更 經 常 在 不 知 情 的 情 況 ㆘ 犯 例，這 方 面 但 見 港 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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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傳 工 作 貧 乏．再 說 要 支 援 這 些 學 童，必 需 要 有 龐 大 的

資 源 配 合 ．

３ ）  現 時 教 署 的「 加 強 功 課 輔 導 班 」及「 啟 導 班 」並 非 針 對

這 些 學 童 而 設．而 是 集 合 各 方 面 問 題 的 學 童，不 能 達 到

預 期 目 標．更 有 家 長 反 映 學 童 在 參 加「 加 強 功 課 輔 導 班 」

後，學 童 於 課 後 還 要 兼 顧 校 內 功 課，更 顯 吃 力．最 後 還

是 被 逼 放 棄 ．「 啟 導 班 」 由 於 是 在 原 校 舉 行 ， 是 現 時 較

多 家 長 支 持，但 也 其 實 不 是 每 個 科 目 也 提 供 輔 導．再 說

有 些 學 校 並 沒 有 設 立 「 啟 導 班 」， 或 要 待 ㆓ 年 級 以 ㆖ 才

有 ．

４ ）  學 童 於 升 學 及 選 校 方 面 ㆒ 直 未 有 得 到 教 署 任 何 支 援，往

往 令 家 長 疲 於 奔 命，更 導 致 不 少 學 童 也 難 逃 屢 次 轉 校 的

命 運．有 學 童 曾 分 別 於 ㆔ 間 小 學 讀 了 ㆔ 年 的 ㆔ 年 級．就

像 那 段 期 間 ， 由 於 不 能 忍 受 ， 曾 打 開 窗 花 企 圖 跳 樓 輕

生，雖 然 獲 救．但 至 今 心 靈 ㆖ 之 創 傷 仍 未 平 復．亦 有 個

案 是 在 幼 稚 園 期 間 已 開 始 轉 校，原 因 是 校 方 總 會 用 盡 各

種 方 法 排 除 這 種 學 童 ．

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：：：：

1 .  到 底 應 如 何 教 導 這 些 學 童 ， 至 今 專 業 ㆟ 士 仍 然 在 探 索 階

段 ， 要 解 燃 眉 之 急 其 實 可 在 每 區 選 出 ㆒ 所 小 學 及 ㆗ 學 ，

集 ㆗ 資 源 ． 在 校 內 為 各 區 的 「 學 障 」 學 童 提 供 服 務 ． 既

可 免 除 家 長 在 選 校 方 面 的 困 擾 ， 更 可 廣 泛 在 全 港 每 區 也

有 服 務 ．

2 .  特 教 心 理 學 組 應 立 即 加 ㆟，不 ㆒ 定 是 心 理 學 家，可 以 是

有 特 教 根 底 的 教 育 界 ㆟ 仕．以 幫 心 理 學 家 到 學 校 幫 助 老

師 家 長 商 量 每 個 有 特 教 需 要 孩 子 的 個 別 教 學 課 程 .
3 .  教 育 署 應 培 訓 及 跟 進 老 師 作 針 對 性 教 導 和 支 援 協 助。考

試 模 式 因 應 學 障 學 童 的 需 要 而 作 出 適 當 的 工 具 或 ㆟ 手

幫 助 ， 如 ：學 障 學 童 他 的 書 寫 能 力 差 ，他 可 選 擇 讀 出 答

案 找 ㆟ 代 筆 錄 或 用 電 腦 做 答 案 （ 聽 寫 王 ）、 在 認 字 有 困

難 因 而 無 法 理 解 題 目，可 找 ㆟ 讀 出 題 目 才 作 答、有 需 要

時 可 延 長 考 試 時 間 等 。

4  加 強 宣 傳 令 大 眾 ㆟ 士 認 識「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」， 令 這 班 患 有

「 隱 形 」 障 礙 的 學 童 不 再 因 為 沒 有 表 徵 ， 而 被 忽 略 、 歧

視 ．

5555     教 署 應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， 觲 決 「 學 障 」 學 童 的 問 題 ， 而 有

關 之 組 員 及 專 業 ㆟ 仕 類 別 和 資 歷 ． 協 會 要 求 能 提 供 意 見

關 ．

此 致

香 港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協 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卓 惠 敏 主 席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㆓ ○ ○ ㆓ 年 ㆒ 月 ㆔ 日


